签定时间：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合同编号：　　　　　　

设　备　代　理　合　同

傲　然　科　技

（广告设备）

合肥傲然数控科技有限公司

代　理　合　同
甲方：（需方）

乙方：（供方）合肥傲然数控科技有限公司

甲方自合同签订日起成为乙方　　　　　　　经销商，销售乙方所生产的产品。根据《中华人民代和国合同法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甲、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同意签定以下条款，共同遵守。

代理的产品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付款及交提货方式：

甲方现一次性支付款人民币　　　　整（￥　　　　），乙方到货款后在　　　日内发货，货物运费由　　　承担。

设备及配备品、配件等所有权自付清货物全款时起转移至甲方，在甲方未付清货物全款之前，其所有权归属乙方所有，乙方有权收回设备且不再返还甲方前期所有付款。

3.甲方从乙方所购机器不得私自贴牌（如因甲方私自贴牌，所引起的任何纠纷（法律责任）都与乙方无关）甲方须本着以力推“博艺”牌产品为主题帮助乙方打开　　　市场。
4.设备的安装、调试与培训

第一次设备的安装调试由乙方派技术员到甲方所在地培训安装，甲方必须安排专人学习，以后设备安装、培训由甲方负责。

5.验收标准、方法及提出异议期限。

甲方应根据设备运行情况进行验收，如有异议，应在安装之日起三天内向乙方提出，逾期视为乙方提供设备质量符合约定。

6.保修事项及维修方法

乙方对所提供的设备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，免费保修壹年。人为因素或自然因素，不可抗力等除外，致使设备损毁时，乙方不负责赔偿，损耗品不要保修范围内，机器的正常维修由甲方负责，乙方提供所需配件（更换配件必须及时返回），在甲方无法维修解决时，乙方可以派技术员上门维修，所有费用由甲方承担。

7.争议的解决方式。

本合同履行中发生的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时，提交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审理。

8.其它约定事项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9.本合同一式贰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壹份，经双方签字（盖章）后生效，此协议具有法律效益。（传真件经双方盖章后有效）

甲方代表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乙方代表签名：

身份证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身份证：

电话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电话：0551-4323398　4319165

地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地址：合肥龙岗开发区

日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日期：

